附件1

评选推荐条件
一、全省绿色优质农产品工作优秀集体评选条件

1.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、二中全会精神，忠诚拥护“两个确立”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

2. 高度重视绿色优质农产品政策宣传、产品培育、产业发展，健全完善工作机制，制定针对性政策措施，有效开展指导、协调、联络等工作，各项工作举措落实卓有成效。

3. 领导班子团结协作、作风民主、思想解放、勇于进取，廉政勤政、公道正派、执行力强。

4. 干部队伍健全，工作作风过硬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严守各项纪律规矩，绿色优质农产品工作得到群众认可，近3年内没有发生违纪违法事件。

二、全省绿色优质农产品工作优秀个人评选条件

1.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、二中全会精神，忠诚拥护“两个确立”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

2. 热爱绿色优质农产品事业和本职工作，积极落实“保供固安全、振兴畅循环”的定位思路，乐于奉献、恪尽职守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、较强的业务素质和扎实的工作作风，廉洁自律，无违法违纪行为。

3. 大胆创新、勇于实践，善于解决工作上的技术难题，能够提供符合实际的工作措施和技术路线，并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，受到群众好评。

4. 从事绿色优质农产品工作3年以上。
